粮食定向购销协议

甲方：佛山市南海区粮食储备库          编号： 202100X
乙方：                                 签约地点：南海区

    为做好地方储备粮的轮换工作，确保储备粮储足、储好、储活。本着自愿、互惠互利、费用包干的原则，合作开展小麦定向购销业务，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粮食入库

双方商定:由甲方直接向乙方采购（国产或进口）小麦,数量 吨，采购价为    元/吨,并签订《粮食采购合同》（数量以实际入库为准），小麦质量要求：①：面筋吸水量≥190%,其他质量指标符合GB1351-2008二级及以上标准；②卫生指标：符合GB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的有关规定，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800ug/kg,其中要求铅≤0.2mg/kg,镉≤0.1mg/kg。同时供货单位提供具有食品检验认定资质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该批粮食进口的报关、质量、卫检等进口相关証明资料。存放地点在甲方指定的仓库。按国标规定的粮食检验办法和操作规程进行验质，过磅验斤，验收合格后，按实际验收数量结算货款。入库完成后甲、乙双方签署入库确认书，提供小麦存放仓位数量表，粮权归甲方所有。甲方负责储备粮的日常管理工作至协议期结束。
二、粮食轮换

协议期内，乙方负责粮食的轮换。乙方轮换库存粮食，遵从动态轮换管理的方式（每批次在完成入库后满365天方可实施轮换）。每批小麦轮入前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内容包括轮入（轮出）品种、数量、时间、质量要求，入库粮食要求达到协议商定的等级、质量和卫生指标。

购销轮换：甲、乙双方签订购销合同，购进（轮入）粮食的采购价格不高于首次的采购价（如轮入粮食的市场价格高于首次实际入库的采购价，则采用首次的采购价；如轮入粮食的市场价格低于首次的采购价，则采用实际的市场价格），销售（轮出）粮食的销售价为采购价扣减粮食存储期间计算的轮换价差（轮换差价计算方式详见第四条约定)，并办理货款结算。

三、粮食的销售出库结算

1、协议期满前一个月，双方签订粮食销售合同，按双方确认的小麦实际入库数量，无论当时市场价格如何，双方均同意：甲方按入库确认的小麦数量，按约定价格（采购价扣减按粮食在库时间计算的轮换价差）销售给乙方，乙方分批缴付货款后，甲方协助乙方办理仓库提货手续。在没有出现非正常损耗的情况下，出库结算开票数量以入库确认结算开票数量为准。双方同意协议期限届满,停止计算轮换价差。

2、乙方可在协议期满前30天内或协议期满签订合同销售出库（出库限期以销售合同约定为准）。提前出库，按0.5元/吨/天标准计收违约金；逾期出库的，15天内按0.5元/吨/天计收保管费，16-30天内按1.00元/吨/天计收保管费。逾期超出30天,则乙方属于根本违约，履约保证金视为违约金作为对甲方赔偿，而且甲方有权将未出库粮食通过华南粮食交易中心进行公开竞价销售。
4、 轮换价差

根据2021年  月  日招投标结果，甲方按实际在库存储时间（标准：  元/吨/年，即平均   元/吨/月）计算轮换价差。轮换价差在协议期满前的销售出库中进行结算。首次入库，按整批入库完毕且验收合格后次日起计轮换价差（不足当月，按年轮换价差每天平均值计<年为365>，保留两位小数点）；整月数量不变，按月末统计时点实际库存数量计算当月轮换价差。
五、费用承担

甲方负责整个协议期间的粮食保管所需费用。乙方负责协议期间粮食轮换的费用（包含出入库运费、出入库装卸车叠堆费、搬运费、过磅费等）。

六、履约保证金

1、本协议结算首次货款前，乙方按粮食定向购销协议总货款（签约采购单价X粮食数量）的5%交纳履约保证金。
2、协议期满乙方回购库存粮食、按约定履行出库义务并结清所有费用后,甲方将于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3、协议期内，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则视为违约，履约保证金视为违约金作为对甲方的赔偿。如保证金不足以抵偿甲方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追讨超出保证金部分的损失赔偿。 

4、协议执行期间，如甲方未经双方同意或非因政府应急需求擅自将库存粮食另行出售或出库，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相当于履约保证金一倍数额的违约金。如保证金不足以抵偿乙方损失，乙方有权向甲方追讨超出保证金部分的损失赔偿。

七、协议期限

三十六个月。从小麦首次验收合格入库日开始计算。
 八、保管要求   

   1、小麦入库后甲方负责按储备粮储存的规范要求储存保管，保证该批次小麦在储存期内粮食质量不受虫蛀、霉变等危害，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储备粮保管标准要求。

  2、储存期间,如粮食质量出现非正常变化，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妥善处理，防止粮食变质而遭到损失。如出现粮食不宜存情况，甲方应立刻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处理并及时告知乙方，乙方应立即出库处理，所产生的费用双方协商解决。
  3、粮食储存期间的自然损耗（2‰）、水份杂质减量由乙方负责，如出现被盗或不正常损失（虫食严重、发热霉变等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

九、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在履行协议时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及双方同意的事件。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以延长，其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件所影响的时间。

2、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乙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甲方。如果不可抗力超过120天，双方将通过协商另行达成协议。

十、争端的解决

1、协议期内或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2、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合同任何一方可以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其他约定事项

   1、如遇政府出台新的储备粮管理办法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本协议无法执行，经甲乙双方商议可终止执行本协议或对本协议有关条款进行修改，按重新签订的协议执行，甲乙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

2、 协议执行期间，甲方原则上不能动用该协议的库存小麦。如响应政府应急预案急需动用该协议库存小麦，乙方应无条件接受。如遇甲方急需动用该批粮食，则按政府补偿办法进行处理，协议自然终止，甲方向乙方无息退回履约保证金。

十一、税费

1、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应由乙方负担。

2、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应由甲方负担。

十二、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送甲方粮食主管部门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单位：佛山市南海区粮食     乙方单位：
           储备库（公章）           （公章）
单位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

开户银行：农发行佛山市南海支行          开户银行：

帐号：20344068200100000001361           帐号：
传真：0757-86321871               传 真：

地址：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东部开发区         地址： 
新境工业区                                   

邮政编码：528200                    邮政编码：    

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41716129W         社会信用代码：

                      2021年  月   日                          


